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 
 

一、遴选硕士研究生导师的基本原则   

（一）本次科学学位导师遴选工作按学科专业进行遴选，专

业学位导师按专业学位类型进行遴选，申报人所申报的导师资格

所属学科专业必须与申请人所从事的教学和研究的学科专业一

致。  

（二）硕士研究生导师的遴选坚持师德与业务、教学与科研

全面考察的原则。  

（三）本次导师遴选依据现有学科、学位点评估及发展的需

要开展。  

（四）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按需设

岗、择优聘任。  

二、新增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政治素质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热爱

研究生教育事业，治学严谨，作风正派，能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身体健康。  

（二）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  

（三）任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两年以上（含两年）的教学

科研人员，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  

（四）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取得了本专业较高水平的研究

成果。近三年（2014 年 4月至 2017 年 4月，下同）独立完成（或



第一作者）在本专业国内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不含增刊）、国际

学术期刊（不含增刊）、国际学术会议（在 EI、SCI、ISTP、ISR、

SSCI 中人任一个收录）、全国性学术会议（在 EI、SCI、ISTP、

ISR、SSCI 中人任一个收录）上发表 3 篇（含）以上学术论文；

或正式出版学术专著、教材等 1部及以上；或作为主要参与人获

得过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有证书）；或作品参加省部级以

上或国家一级专业行业学会、协会举办的展览或比赛获优秀奖以

上奖励或有经国家专利局鉴定的新型实用专利、发明专利。  

（五）近三年主持或以主要成员身份（排名前三）参与省部

级（含）以上科研项目 1项以上，或主持地厅级或校外横向项目

1 项以上。  

（六）近三年具有稳定的科研方向和独立支配的科研经费，

保证研究生进行科研活动。省部级（含）以上科研项目年均可支

配科研经费自然科学在 1.5 万元（含）以上，人文社会科学在

0.5 万元（含）以上；地厅级或校外横向项目年均可支配科研经

费自然科学在 3 万元（含）以上，人文社会科学在 1 万元（含）

以上。  

（七）具有指导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的能力,近三年曾协助

指导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或开设过研究生课程，有能力开出

1—2门高质量的硕士研究生课程。  

三、新增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治学严谨，作风正派，能为人



师表，教书育人。  

（二）具有硕士（含）以上学位。  

（三）副教授（含）以上职称，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

具有博士学位或在科技开发与推广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

职称条件可适当放宽。  

（四）具有本专业学位领域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及指导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近三年以第

一作者公开发表 2篇以上（含 2篇）的学术论文，其中核心期刊

论文 1篇（含）以上；或公开出版学术专著 1部；或主编通用教

材 1部；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近三年在本专业领域取得至少 2 项鉴定科研成果、教学

成果、调研报告以及专利、公开出版发表的艺术作品、省部级以

上奖项等实践性成果；  

2、在科技开发、专业实践中做出较大成绩，取得较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人为主要完成者。  

3、在本专业领域指导的学生获得至少 2 项省部级以上奖励

或参加全国性比赛（展演）中获奖励。  

（五）熟悉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业务，曾协助指导过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或开设过研究生课程，有能力为研究

生开出高质量的课程。  

（六）有明确而较稳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方向，掌握

本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和学术、技术前沿状况，承担有相关科



研课题，有较充足的科研经费。近三年来有适合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学位论文的课题。  

（七）校外人员申请我校兼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重

点突出实践水平和业务成绩，可适当放宽对学术成果的要求。申

请人员应具有高级职称或相当职务，且多年从事相应专业学位领

域的教学、研究、服务、管理等工作和相关活动，在本领域具有

丰富的实践经验、较突出的工作成绩和较高的业务水平。校外兼

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原则上应从校外实践基地或相应专

业职能部门中遴选。  

四、填报材料要求   

符合条件的人员首先向本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出申请，

并填写《广西师范大学科学学位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

（见附件 1）或者《广西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

教师申请表》（见附件 2）一式两份。同时提交近三年来与所申

报专业相关的代表性论文、著作、奖励、科研项目等证明材料复

印件，具体包括：  

（一）公开发表的核心学术期刊学术论文，要求提供所发表

刊物的封面、目录、论文全文、版权页复印件等；  

（二）学术专著，要求提供著作封面、目录、版权页复印件

等；  

（三）作为项目负责人（含主持的重大、重点项目子课题，

有经费到校财务为据）承担的省部级（含）以上科研项目，要求



提供项目批文复印件；校级项目无须填报；  

（四）科研奖励，要求提供获奖证书的复印件；  

（五）协助指导过研究生学位论文或者开设过研究生课程的

由所在学院（部）出具证明（必须盖章）。  

以上材料按照《申请表》、代表性学术论文、学术著作、承

担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获奖、指导论文和开课说明的顺序，左

侧装订成册，所有材料限用 A4 规格复制。  

 

 


